
 

附件 2：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审计分标准 

一、学习成绩标准 

1、本科生以前两个学期的平均成绩参评，一年级学生以高考成绩或第一学期平均成绩参评。 

2、硕士生一年级以入学成绩或第一学期规格化平均成绩参评，硕士生二、三年级以规格化平均成绩参评，有特殊说

明的除外。 

3、博士生以规格化平均成绩参评。 

二、学科竞赛及科研活动类成绩标准 

1、本科生 

学生本人填写《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定学术创新能力评审表》（见附件 4-3），连同相关

证明材料提交至院学办；根据学生的申请材料或答辩情况，由评委老师给予不高于 5分的加分，取各评委加分的平

均值为该学生的此类得分。 

2、研究生 

研究生竞赛类评分依据《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研究生学科竞赛类计分标准》（见附件 3）执行，由

学生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证明材料，由院学办统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除外）。 

研究生除学科竞赛以外的学术创新能力评审，如发表论文、专利授权等，由学生本人填写《东南大学生物科学

与医学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定学术创新能力评审表》（见附件 4-3），连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院学办；根据学生的申

请材料或答辩情况,采用百分制，零分起评，由评委老师打分，取平均值为该学生的此类得分。研究生学业奖二年级

学生起评分由评委会讨论决定。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术创新能力及学科竞赛评分采用答辩制，取去掉最高、最低分后的平均值。 

三、学生工作及社会实践类成绩标准 

学生本人填写《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审学生工作及社会实践类积分认定表》（附件 4-4，由院

学办、院研究生会根据《学生工作及社会实践类积分认定标准》完成计分工作。 

四、升学至本院加分标准 

    此项加分仅针对一年内即将毕业的学生，如毕业后升至本院高层次培养阶段，根据各评审细则决定是否给予加

分。其中本科生攻读硕士学位者加 1分，硕士生攻读博士学位者加 1分，本科直博加 1.5 分。 

五、其他 

1、以上标准由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授权院学办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反馈调整。 

2、计分标准未列举的特殊情况由奖学金评委会讨论决定。 

3、除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外，所有计分点仅限申请截止时间点前一年时间内获得。 

4、如伪造证明骗取得分者，一经发现，取消其所有后续评奖资格。  



 

学生工作及社会实践类积分认定标准 
1、社会活动及获得荣誉计分 

类别 

参与活动 集体荣誉 

个人荣誉 志愿服务 单人

参与 

集体参与 主要负

责人 

其他

骨干 负责人 主要参与人 其他参与人 

校级、学院活动 0.4 0.4 0.4 0.4 / /  分等级计分 

国家一等奖或前三名以上 20 20 14 10 / /  / 

国家级奖励、省一等奖或前三名以上 10 10 7.0 5.0 / /  / 

省级奖励、校一等奖或前三名以上 4 4 3 2 / /  / 

校级奖励、学院一等奖或前三名以上 2 2 1.6 1.2 / /  / 

学院级奖励 1 1 0.8 0.6 / /  / 

国家级媒体正面报道 / / / / / /  2 

省级媒体正面报道 / / / / / /  1 

校级媒体正面报道 / / / / / /  0.8 

国家级荣誉 / / / / 20 12 20 / 

省级荣誉 / / / / 10 6 10 / 

校级荣誉 / / / / 4 2 4 / 

 

说明：  

（1）国家级、省级荣誉包括大学生年度人物、两红两优、先进班集体、省三好/优干、样板党支部等竞争性、综合性荣誉表彰或其他经学办认定的荣

誉称号；校级荣誉包括最具影响力本科生、正青年研究生、东大好青年、优秀志愿者（综合性）、先进班集体、十佳党支部、国旗团支部（含提名、入围）

等竞争性、综合性荣誉或其他影响力相当的荣誉称号； 

（2）各级奖励指教育部、团中央等上级单位或学校相关部门、生医学院正式举办的各类主题教育、文体活动、竞争性评比、非学科类竞赛等，如党

日/团日活动/社会实践评比、党史国情/校史校情知识竞赛、职业规划大赛、模拟面试大赛、简历大赛、校运会、院运会、院系杯、辩论赛等； 

（3）各类荣誉如仅通过院内评审而未参与外部竞争，如三好、优干、优秀团员、优秀党员等不计算积分； 

（4）校级、学院活动指校团委、学工部、研工部等校级部门、生医学院、党团支部正式举办的主题活动、文体活动等；参加活动积分一个长学期不

超过 2 分，一年不超过 4 分。 

（5）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按照第二课堂志愿服务时长认定分等级加分:4 小时（含）以内计 0.8 分，4-16（含）小时计 1.6 分，16-32（含）小时计 2.4 分，

32-60（含）小时计 3.2 分，60-80（含）小时以上计 4 分，80-120（含）小时计 5 分，120 小时以上计 6 分；志愿服务积分一个长学期不超过 4 分，一年不

超过 6 分。 

（6）集体参与活动如获奖，主要参与人至多两名，由负责人确定；无负责人的项目如运动会等在学院认可的情况下可均按主要参与人计分。 

（7）集体荣誉指由学院内学生集体获得，不包括院外学生社团或集体；集体主要负责人指班长、团支书、党支书、学生会/研究生会成员、新生力工

作站负责人等；其他骨干指班委、支委、学生会/研究生会部门负责人等，至多两人。 

（8）同一内容计分按最高级别计，不重复累加；如周期跨两次奖励申请区间，则需扣除之前的有效申请得分；荣誉/奖励类积分一年不超过 20 分；

社会活动及获得荣誉计分总分一年最高不超过 30 分。 

（9）参与或组织由院学办事先认可的学校、学院、学生社团的重大活动，根据参与程度和工作量，积分可以上浮但最高不超过一倍。 



 

（10）未涉及的活动、奖项、荣誉称号需由院学办会同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讨论认定。 
 

 

2、学生工作任职计分 
（1）校学生会、校研究生会、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成员计 14 分，部门主要负责人计 10 分，其他负责人计 6 分，工作人员计 2 分； 

（2）院团委副书记（学生）计 12 分，院团委组织部负责人、宣传部负责人计 8 分； 

（3）院学生会主席团计 10 分，部门主要负责人计 6 分，其他负责人计 4 分，工作人员计 2 分；院研究生会主席团计 12 分，部门主要负责人计 8

分，其他负责人计 6 分，工作人员计 2 分； 

（4）研工部党联中心主要负责人计 12 分，部门负责人计 6 分，工作人员计 2 分；新生力工作站主要负责人计 12 分，部门负责人计 6 分，工作人

员计 2 分，研究生党建助手计 10 分，党支部书记计 10 分，支委计 2 分； 

（5）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计 6 分，社团部门负责人计 4 分，工作人员计 2 分； 

（6）班长、团支书计 8 分，班委、支委计 2 分； 
 

以上为任职满一年且考核合格（按 10 个月计算）的分值，实际分值的计算按评定区间内的任职时间按比例折算得分。院外任职均需提供主管单位发

文或签字盖章的证明材料。同一体系多个任职按最高的计算，不重复计分。学生工作任职总分一年最高不超过 20 分。 


